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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4條作出之決定 

本公告乃由 CLSA Premium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

交易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

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之規定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 

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九日，聯交所就其所作決定向本公司發出函件（「該函件」），當

中表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24 條的規定，本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運營水平和足夠價值的

資產以保證其股份可繼續上市，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6.01(3)條，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三日

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（「該決定」），除非本公司根據其在第 2B 章下的權利申請複核

該決定。 

聯交所在作出該決定時考慮了以下內容： 

1. 本公司自上市以來在澳大利亞、新西蘭和香港經營提供槓桿式外匯、商品和指數交易

服務的業務（「保證金交易業務」）及自二零二二年五月起在中國和香港銷售中日藥

品和保健品（「貿易業務」），每一項都沒有被證明是實質性的、可行的和可持續的。

自二零一九年業務萎縮以來，所有業務計劃均未能成功提升保證金交易業務之規模和

盈利能力。於二零二二年，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業務停止/暫停。餘下之保證金交易

業務（於香港之貴金屬交易業務）的業務經營歷史較短且經營規模較小。貿易業務的

經營歷史也很短，經營規模也很小 。 

 

 



 

2.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，本公司總資產為2.84億港元，淨資產為2.46億港元。其

總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2.21億港元。如上所述，本公司似乎沒有足夠的資產

來支持其可行和可持續的業務運營。聯交所不信納本公司擁有足夠資產以符合上市規

則第 13.24 條。 

據該函件所述，本公司須重新符合上市規則第13.24條之規定，並履行聯交所可能制定之

任何復牌指引及於聯交所信納下全面遵守上市規則，方可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。根據上

市規則第6.01A(1)條，倘連續18個月暫停買賣，聯交所或會撤銷本公司股份之上市地位。 

本公司正在審閱該函件，就其於內部及與其專業顧問進行討論。謹此提醒股東及潛在投

資者，本公司尚未決定是否要求上市委員會對該決定進行覆核，且有關覆核結果（ 如進

行覆核 ）並不確定。 

倘該事宜出現任何重大發展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進一步公告。 

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如對該決定的潛在影響有任何疑問，務請徵詢適當之專業意見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╱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CLSA Premium Limited 

執行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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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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